中共青山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党组关于县委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bookmark: _GoBack]根据县委和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2024年4月12日至2024年7月12日，县委第一巡察组对青山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党组进行了常规巡察。9月14日，县委巡察组向青山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1.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到位，科学推进工作有差距，对上级政策学习宣传不够重视，部分景区建设缺乏科学设计和管理。一是制定学习计划，组织景区领导干部和职工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和《宽甸满族自治县风景名胜区条例》1次，同时要求加强个人自学，每月不少于1次，景区领导干部和职工法律法规政策掌握水平显著提升。二是对瀑布水潭形成的砂石进行了清理，争取5月底恢复瀑布落差及水潭等景观的原始风貌。三是我中心已对景区内不合理的指示牌全部重新进行了调整，对景点内文物保护标志牌及标识标牌的卫生清洁与维护，确保游客游览路线清晰明确，保护标志明确辨认。
2.全面领导不够有力，明确班子分工的意识不强，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对下属公司监管力度不够，信访责任意识不强。一是我中心已对班子成员重新进行了分工，确保责任到人。同时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了《保密工作》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等相关内容，对单位《保密守则》进行更新更换，管理更加科学、规范。二是进一步明确规定一把手在党组和党组扩大会议中的职责和表态要求，确保在重大决策、重要事项讨论等环节，一把手必须发表明确意见。三是加强对中心下属公司各项工作执行力的监管，2024年4月30日起，旅游公司落实退役军人购票优惠政策。四是青山沟旅游公司已与青山湖水上客运公司之间船舶管护权责关系签订管护协议，详细划分管护范围和安全责任，做到责任归属有据可查。五是进一步完善了景区职工管理制度，加大对公司职工日常监管力度，对发现脱岗职工按员工守则进行处罚，使制度落到实处。六是进一步完善了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方案，加强对12345平台信息的监管重视程度，组织景区工作人员与停车场员工参加服务意识专项培训，服务标准细化落地，员工服务态度明显改善。进一步完善投诉和咨询电话专人登记备案制度，确保24小时响应。同时对网络平台信息进行了更新，提升游客体验。  
3.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履行不够到位，领导班子以上率下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固定资产管理意识不强，落实巡察整改不够到位。一是加强单位管理和队伍建设，完善管理中心综合管理制度，明确班子成员在日常工作中的各项要求，以及节假日值班期间的具体职责。二是领导班子制定了定期走访计划，从2024年9月到11月深入调研10余次。与职工面对面交流，倾听工作难点与意见，工作从被动变为主动，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三是对财务管理人员进行了专项培训，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明确购置、登记、使用、维护、处置等流程。财务管理人员管理水平和责任心显著提升，已于2025年4月将阵列磁盘和电脑入账。四是进一步加强对办公室下属库房的管护，做好入库出库登记和交接手续，已建立规范台账，实行双人管理，出借物品全部登记，完成历史遗留问题清理，方便查询和统计。五是明确划分管理职能与企业经营之间的界限。优化会议流程，减少不必要的交叉干预。组织学习三定方案及相关政策，确保政企分离的要求得到有效执行。
4.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不够强，民主议事决策执行不够到位，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一是2024年3月8日已制定财务管理制度，经费支出3000元以下由分管副主任审批，3000元以上，属于大额资金，由党组会议研究审批。二是明确规定一把手在党组和党组扩大会议中的职责和表态要求，在“三重一大”事项、年度工作计划、干部任免等重要议题上必须现场表态，因特殊情况不能参会时，需提前书面明确意见，确保党组会议决策质量和效率。三是加强会议前期调研与沟通，确保会议意见统一 。四是严格执行“三会一课”标准化流程，规范记录管理。经上级组织批准，2024年5月13日已经重新换届选举。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5850173；通信地址：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青山沟镇青山沟村5组；邮编11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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